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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道路纜線管路設置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八日 

                               臺北巿政府（八九）府法三字第八九一０六三七００號令發布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名稱：臺北市市區道路纜線管路設置

管理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提升生活品質，統合

市區道路公共設施纜線配置

，加強道路管理，維護交通安

全及市容觀瞻，特依共同管道

法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並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

名稱：臺北市市區道路纜線管路設置

管理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提升臺北市生活品質，

統合市區道路公共設施管線

配置，加強道路管理，維護交

通安全及市容觀瞻，特依共同

管道法第五條及地方制度法

第十八條第十款第一目、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關於共同管道法

未修正。 

 

 

一、文字修正。 

二、依現行本府立法體例

，刪除「及地方制度法

第十八條第十款第一目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等文字。 

 

 

 

 

一、文字修正。 



 

 二
 

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委

任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以下簡稱養工處）執行。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纜線管路：指用於容納電

信、有線電視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纜線之管

道。 

      二  纜線管路使用者：指利用

纜線管路敷設纜線之業

者。 

      三  纜線管路業者：指使用道

路埋設公共設施纜線管路

之事業機關（構）。 

 

 

 

 

 

之直轄市主管機關權限由本

府委任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

主管機關）執行之。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纜線管路：指用於容納電

信、有線電視或其他經本

府核准之纜線及其接續

設施之構造物。 

      二  使用者：指得利用纜線管

路敷設纜線之業者。 

      三  管線業者：指使用道路埋

設公用管線之事業機構。 

 

 

 

 

 

 

二、將主管機關修正為本府

，並將其權限委任養工

處執行。 

 

 

一、緣共同管道法用詞雖規

定為「共同管道」及「

公共設施管線」，惟因本

辦法所規範之管線及管

道，較共同管道法規範

範圍為小，爰參照共同

管道法及其相關子法規

定、工程實務用語等，

將本辦法之用詞統一規

定為「管路」及「纜線

」，而不用「管道」及「

管線」。 

二、第一款「纜線管路」為

共同管道法所稱「管道

」之一，爰將第一款之



 

 三
 

 

 

 

 

 

 

 

 

 

 

 

第四條  纜線管路以由主管機關

設置為原則。必要時，纜線

管路業者得報經主管機關許

可自行設置或與主管機關共

同設置。其許可條件及相關

權利義務事項，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四條    纜線管路以由本府設置

為原則。必要時，得報經本府

專案許可由管線業者自行興

建或與本府共同興建。其有關

權利義務之許可條件，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第五條    主管機關規劃本市纜線

管路系統時，應徵詢管線業者

「構造物」一詞修正為

「管道」。 

三、第二款規定「使用者」

一詞修正為「纜線管路

使用者」。 

四、第三款規定「管線業

者」一詞修正為「纜線

管路業者」，且應包含機

關，爰將「事業機構」

一詞修正為「事業機關

（構）」。 

 

文字修正。 

 

 

 

 

 

 

一、本條刪除。緣纜線管路



 

 四
 

 

 

 

 

 

 

 

 

第五條  市區道路拓寬、新闢或人

行道更新時，除情形特殊經主

管機關同意外，工程主辦機關

應規劃設置纜線管路及接續

設施。纜線管路及接續設施以

共用為原則，並得視鄰近建築

物分布狀況，擇宜配置。     

          纜線管路業者於現有道

路申請新設公共設施纜線，或

既設纜線如需更新、擴充、遷

移，經主管機關認有規劃設置

纜線管路必要者，應依前項規

之意見。 

 

 

 

 

 

 

 

第六條    市區道路拓寬、新闢或人

行道更新時，除經主管機關同

意外，工程主辦機關應依本辦

法規定規劃設置纜線管路；接

續設施，以共用為原則，得視

鄰近建築物分布狀況，擇宜配

置。 

     管線業者於現有道路申

請新設公共設施管線，或既設

管線如需更新、擴充、遷移，

經主管機關認有規劃設置纜線

管路必要者，應依前項規定辦

之規劃興建，係工程主

辦機關在辦理市區道路

拓寬、新闢或人行道更

新時，依現地路幅及管

線業者需求配合興建，

且修正條文第五條業已

明確規定，爰予刪除。 

二、以下條次遞改。 

 

一、條次及文字修正。 

二、市區道路拓寬、新闢或

人行道更新時，原則上

，工程主辦機關應規劃

設置纜線管路及接續設

施。惟考量施工現地路

幅小或管線業者在該地

區並無需求等特殊情形

時，爰明定工程主辦機

關經主管機關同意後，

得免設置，以應事實需



 

 五
 

定辦理。 

 

 

 

 

 

 

 

 

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設置之纜線

管路，主管機關得以整體或分

管公開標租或以其他適當方式

提供使用，其使用期限不得超

過十年。 

      

 

 

 

 

 

理。 

 

 

第七條    工程主辦機關依前條規

定，設置纜線管路時，應於契

約中預先編列纜線管路契約單

價。俟施工現場開挖後，依現

況之可施作空間，決定纜線管

路之尺寸及數量。 

 

第八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設

置之纜線管路，由主管機關公

開招標方式提供使用，標價最

高者得標。 

     前項使用期限不得超過

十年。得標單價不得低於纜線

管路所能容納最多電纜數依當

年度本府所訂之設施物收費基

準之計算值。 

 

要，並收彈性。 

 

 

 

本條刪除。因本條所規定事

項得於使用契約中約定，爰

予刪除。 

 

 

 

 

一、條次及文字修正。 

二、本辦法經實施後，在實

務上以整體公開招標方

式標辦，一直無法順利

發包，考量纜線管路設

置分散、區域系統尚有

尚有部分不完整、穿越

路口無連續性等因素，

及纜線管路業者使用需



 

 六
 

 

 

 

 

 

 

 

 

 

 

 

 

 

 

 

 

 

 

 

 

 

 

 

 

 

 

 

 

 

 

 

 

 

 

 

 

 

 

 

 

求，且有關出租纜線管

路，經洽纜線管路業者

，因業者有其區域性經

營範圍，纜線需求不大

，故其建議除分管出租

外，亦能管內再分租。

至於十年使用期限，業

者認為所使用纜線亦達

到更新階段，故並無特

別意見，爰將第一項增

訂得以分管公開標租或

其他適當方式（如議價

），提供纜線管路業者使

用，以避免租用後有閒

置或轉租情事。 

三、第二項刪除。因該項「

使用期限不得超過十年

」之規定已併入第一項

後段，其餘規定事項得

於使用契約中約定，爰



 

 七
 

第七條    參與前條投標之得標者

，應於決標日起三十日內完

成簽訂使用纜線管路之行政

契約（以下簡稱使用契約），

並依使用契約繳納使用費及

保證金。 

 

 

 

 

 

 

 

 

 

第八條  纜線管路使用者非經主

管機關書面同意，不得將使用

契約之權利轉讓予他人。如有

經營電路出租業務時，其出租

期限不得逾使用契約之期限。 

 

第九條   得標者應於決標日起三

十日內完成簽訂使用纜線管

路之行政契約（以下簡稱使用

契約）並規定繳納使用費及保

證金。 

     前項使用費以五年為一

期，分二期繳納，應於簽（續

）約時付清第一期租金。 

     保證金按使用契約總價

百分之十計算。使用者得於契

約生效日起每屆滿一年，申請

退還保證金之百分之十，於契

約屆滿三十日內，申請退還其

餘部分。 

 

第十條  使用者非經主管機關之

事先同意，不得將使用契約之

權利轉讓予他人。如有經營電

路出租業務時，其出租期限不

予刪除。 

 

一、條次及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刪除。 

    因該二項規定事項得於

使用契約中約定，爰予

刪除。 

 

 

 

 

 

 

 

 

 

 

一、文字及條次修正。 

二、第二項刪除。因該項規

定事項得於使用契約中



 

 八
 

 

 

 

 

第九條    市區道路已設置纜線管

路，經主管機關認定該纜線管

路可串聯相鄰管路足供置纜者

，纜線管路業者不得在各該道

路內挖掘埋設纜線或雨水下水

道附掛纜線。 

  

 

 

 

 

 

 

 

 

 

得逾使用契約之期限。           

      違反前項規定時，依第

十四條規定處理。 

 

第十一條    市區道路已設置纜線

管路者，在未簽訂使用契約

前，管線業者不得在各該道

路內挖掘埋設纜線管路。 

 

 

 

 

 

 

 

 

 

 

 

第十二條    纜線管路及其所屬路

約定，爰予刪除。 

 

 

 

 

 

一、條次及文字修正。 

二、為使纜線管路能充分有

效使用，明定經主管機

關認定該纜線管路可串

聯相鄰管路足供置纜者

，纜線管路業者不得在

各該道路內挖掘埋設纜

線及雨水下水道附掛纜

線。 

三、有關纜線管路於出租使

用前，纜線管路業者不

得在雨水下水道附掛管

線乙節，本屬當然之理

，毋庸特別贅語，爰予



 

 九
 

第十條  纜線管路之接續設施，以

由主管機關設置為原則。但主

管機關得委由使用者施作，所

需費用由主管機關負擔。 

      纜線管路使用者需自行

設置接續設施者，應經主管機

關同意，且於設置完成後其所

有權無條件歸臺北市所有。 

 

 

 

 

 

 

第十一條  纜線之敷設、更新、維

護、使用等管理事項，由纜

線管路使用者自行負責及

負擔費用。纜線管路及接續

設施之維護費用負擔亦同。 

 

權範圍內之銜接工程設施

暨纜線之敷設、更新、維護

、使用等管理事項，由使用

者自行負責及負擔費用。 

      使用者依前項規定設

置之銜接工程設施，於設置

完成後其產權無條件歸臺

北市所有。 

 

 

 

 

 

 

 

 

 

 

 

 

刪除。 

 

一、條次及文字修正。 

二、第一項新增。為提升纜

線管路功能，以符合纜

線管路業者需求，明定

纜線管路間之銜接設施

，得委由纜線管路使用

者施作，所需費用由主

管機關負擔。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刪除，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

一條。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產權

」一詞修正為「所有權

」，以符法制用語。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第

一項移列，並配合修正條文

第三條之用詞將「使用者」



 

 

一 ○
 

第十二條  開啟纜線管路人、手孔

，應先經主管機關許可。但

因緊急事故，得以電話或傳

真通知主管機關後開啟，並

應於開啟後三日內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 

 

 

 

 

第十三條  任何人非經主管機關

同意，不得占用纜線管路敷

設纜線。違者，主管機關得

依共同管道法及行政執行

法有關規定剪除纜線、強制

拆除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 

 

 

 

 

 

第十三條    進入纜線管路應先經

主管機關許可，但因緊急事

故，得先行進入，並應於進

入後三日內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第十四條  任何人非經主管機關

同意，不得占用纜線管路敷

設纜線。違者，主管機關得

立即強制拆除或剪除纜線

，並於三年內不接受其參與

投標使用纜線管路。 

      使用者未依核准內容

敷設纜線或有其他違規、違

約情事者，主管機關得限期

一詞修正為「纜線管路使用

者」。 

 

 

一、條次及文字修正。 

二、因纜線管路人孔蓋係開

啟供做施工維護作業，

爰將「進入」一詞修正

為「開啟」；並增列緊急

事故得以電話或傳真向

管理機關報備後開啟之

規定，以應需要並利管

理。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前段係

規範未經同意，擅自占

用纜線管路敷設纜線者

之管理方式，仍有保留

之必要，爰予保留，並

作文字修正。 



 

 

一 一
 

 

 

 

 

 

 

 

 

 

 

 

 

 

 

 

 

 

 

 

 

命其改善，逾期仍不改善者

，得終止使用契約，強制拆

除纜線，並於一年內不接受

其參與投標使用纜線管路。 

 

 

 

 

 

 

第十五條  使用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自其事由發生之日

起九十日內，移除已敷設之

纜線，回復纜線管路之原狀

，其已繳納之使用費不予退

還。 

    一  使用契約屆滿不再續約

。 

    二  使用契約經主管機關

提前解約或終止。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及

第二項刪除。參考本辦

法訂定時行政院函覆本

府准予備查，檢附內政

部所表示之意見：「有關

本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後段『三年內不接受其

參與投標使用使用纜線

管路』部分，固屬自治

權限，惟因易滋限制人

民權利之疑慮，似宜以

自治條例定之。」爰予

以刪除，改於使用契約

中約定。 

 

本條刪除。因本條規定事項

，得於使用契約中約定，爰

予刪除。 

 

 



 

 

一 二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三  使用者因故不再繼續

使用。 

        使用者未依前項規定

處理者，主管機關得逕行代

為處理，所需費用由使用者

負擔，並得自保證金中扣抵

。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由主

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及文字修正。 

 

 

條次修正。 

 
 


